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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说法

夜间散步孩子走失

6日，一面锦旗送到启东市公安局
汇龙镇中心派出所，启东市民严女士特
别感谢民警的鼎力帮助，找回了走失的
孩子。回想当晚的情形，严女士仍心有
余悸。

“警察同志，你们一定要帮帮我，我
和孩子走散了。”8月31日晚7点半左
右，家住启东城区克明花园社区的严女
士话语哽咽地向警察求助，希望民警帮
助她找回走失的孩子。

启东市公安局汇龙镇中心派出所
民警王林林接到指令立即出警，报警人
严女士是孩子母亲的朋友，走失的是一
名7岁小女孩。由于女孩的父母常年在
外工作，父母一直将她放在严女士家中
照顾。

当晚7点左右，严女士如往常一样，
吃完晚饭带着小女孩在小区周边散步，走
着走着，小女孩在她没注意的情况下越走
越远，当她回过神来，孩子已不见踪影。
严女士吓出一身冷汗，立即在小区周围焦
急寻找，但始终找不到孩子的身影，严女
士又急又慌，最终选择向警方求助。

女孩从监控消失

王林林向严女士询问了小女孩的体
貌特征和衣着服饰，随后在当日值班民
警曹文飞的帮助下，迅速调取小区附近
的监控，在启东城区桃源路华山路路口
19点13分的监控视频中，民警发现了
一名身穿黄色短袖和短裤的小女孩正穿
梭于川流不息的车流中，并确定这就是
走失的小女孩。

曹文飞根据小女孩行进的方向进行
分析，调取了13个她可能经过路口的监

控视频，寻找小女孩的身影。监控视频
显示，小女孩从克明花园北门往东后一
路往南，在夜色中“暴走”了两个多小时
后，消失在沿江公路路段。

离开监控后，小女孩究竟去了哪
里？民警的心悬了起来，与严女士一同
沿途紧张寻找。

路遇好心市民报警

21点30分左右，一个电话打了进
来，启东市民王先生报警称在沿江公路
果园路附近发现一个独自行走的小女
孩，身边没有家人看护。王林林随即带
着严女士赶往沿江公路，发现正是与严
女士走失的女孩。

“我们开车经过沿江公路，发现小女
孩独自一人，便下车询问，孩子当时略显
紧张，说不出具体的家庭住址和家人的
联系方式，我们只能报警。”启东市民王
先生暖心地安抚着小女孩，并陪伴她等
待民警和家人的到来。

原来，小女孩在散步时不慎与严女
士走散，因为不熟悉道路而迷失方向，在
夜色中独自行走了两个多小时。看到小
女孩的一刹那，严女士一把抱住孩子，一
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严女士喜极而
泣，连连向王先生和民警道谢。第二天，
严女士向民警询问热心市民王先生的手
机号，并向他的手机充值话费致谢。

据了解，夏季是儿童走失的高峰期，
今年6月至9月初，启东市公安局接到
儿童走失报警的就有94例。意外，往往
发生在眨眼之间。警察提醒家长，带孩
子外出时，一定不能让小孩脱离视线，看
护小孩须谨慎谨慎再谨慎。

本报通讯员龚圣云 孙鼎
本报记者黄海

离婚后，一方抚养子女的，另一
方应负担必要的抚养费，那么原来
法律文书确定的抚养费在父母离婚
多年后可以要求增加吗？记者8日
从启东法院了解到，该院审理了这
样一起案件。

2014年,顾明（化名）与黄琳（化
名）在法院的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
双方约定，离婚后，婚生女黄小乙由
母亲顾明抚养，黄琳每月支付孩子生
活费300元至孩子独立生活为止，医
疗费、教育费凭票据各承担一半。

今年8月，黄小乙以近年物价上
涨、生活费用大幅度增长，父母离婚
时约定的每月300元生活费已不能
维持其正常生活为由诉至法院，要

求黄琳增加生活费至每月1500元。
启东法院经审理认为，夫妻离婚

时关于子女生活费的协议和判决,不
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
出超出协议或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
求。随着物价的上涨、当地生活水平
的提高，顾明与黄琳在离婚时达成的
抚养费标准已经不能满足黄小乙的实
际生活需要，黄小乙有权要求有负担
能力的父或者母增加抚养费。依据
《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五条、《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的相关
规定，法院最终判决被告增加生活费
至每月800元。
本报通讯员胡丹 本报记者王玮丽

晚报讯 众所周知，经营进口牛
肉要办理相关手续，尤其是疫情发
生以来，中国海关禁止从疫区进口
冷冻食品。但个别经营者仍铤而走
险，从非正规渠道购买进口牛肉。记
者8日从通州法院了解到，该院审理
了一起案件，被告人何某明知他人推
销的某国冷冻牛肉无检验检疫证
明，仍多次购买用作原料。法院以
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

食品罪判处何某有期徒刑一年、缓刑
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10万元。

何某在通州经营一家熟食店，去
年9月，他想起曾有推销商来店内推
销过进口冷冻牛肉，于是尝试联系购
买。在得知该推销商贩卖的是无检验
检疫证明的走私入境某国冷冻牛肉
后，何某仍继续向其进货，2020年9
月至10月间累计购买25箱，共计625
千克。他用这些冷冻牛肉为原料，卤
制加工成熟食后对外销售，销售金额
合计5万元。

经专业机构鉴定，何某购买的冷
冻牛肉标识产地为某国，属于国家为
防控疾病禁止输入的肉类。

通讯员李慧 记者王玮丽

晚报讯 吹着空调吃西瓜，是很多人
在夏日最大的享受。可倪某怎么也没料
到，自己的一次购买西瓜行为，最终竟演
变为斗殴，并致一人重伤。近日，如东县
人民检察院以涉嫌故意伤害，对倪某提
起公诉，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审理过程
中，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7月的一天，倪某与友人吃完午饭
驾车回家时，觉得天气太热，便在途中一
家水果店买了个西瓜并要求老板娘切好
装盒。在老板娘切好装盒后，倪某看到
西瓜颜色略显深红，遂起悔意：“这瓜烂
的，我不要了。”听倪某这么说，老板娘可
不认，坚持要倪某支付17元的西瓜费
用，倪某自然不肯为一盒他认为的“烂
瓜”买单。双方僵持一段时间后，倪某选

择驾车离开。
本以为这件事就以口角结束，谁曾

想倪某刚离开不久，就被西瓜店的老板
汤某追上。汤某拎着那个被切开的西
瓜，坚持要求倪某支付17元。双方再次
僵持不下，倪某遂提议去旁边废弃的小
学“用男人的方式”解决这场纠纷，双方
一阵相互拳打脚踢后，终于在围观者的
拉劝中停了手。

曾练过格斗的倪某在打斗中明显占
了上风，正笑称“不打不相识”，汤某却说
自己肋骨疼，倒在地上呻吟。倪某这才
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遂主动拨打了
120、110。经过检查，汤某外伤致肋骨骨
折、脾破裂后切除，鉴定为重伤二级。

通讯员丛艳 徐涵宇 记者何家玉

小女孩迷路。

小女孩夜走失 民警助力找回
家长请注意，带孩子外出一定不能让其脱离视线

为了17元，竟用比拳脚解纠纷
一男致人重伤涉嫌故意伤害被起诉

加工销售走私冷冻牛肉
通州一熟食店老板领刑受罚

父母离婚7年，
女儿起诉生父要求追加抚养费
依据《民法典》及相关规定，法院支持其诉求

依据《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五
条规定，离婚时父母双方达成的协
议或者判决，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
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者
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虽然法
律赋予了子女可以向父母任何一方
提出超过调解协议原定数额抚养费
的权利，但该权利应当满足“必要”和

“合理”的两个法定条件。本案中，原
告的父母于2014年离婚时约定被告
每月负担原告生活费300元，现原告
于2021年8月提起诉讼，在此期间物
价上涨、生活水平提高，原告父母双
方关于抚养费的约定已无法满足原
告生活，而被告收入尚可，足以支付
原告的必要生活支出，故原告要求
增加抚养费的主张，符合法律规定的

“必要”性、“合理”性条件。
需要注意的是，子女提交的证

据需要证明其具有法定增加抚养费

的情形有：1.原定抚养费数额不足以
维持当地实际生活水平；2.因子女患
病、上学，实际需要已超过原定数额；
3.有其他正当理由应当增加。如不存
在上述情况，双方应恪守离婚时的相
关约定，不得随意变更，否则，对另一
方而言，将有失公允。

司法实践中，一些离婚案件的当
事人为争夺子女的抚养权，在达成离
婚协议过程中降低或放弃抚养费要
求，取得子女抚养权后再以子女名义
另案起诉要求增加抚养费或者支付抚
养费，这是一种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滥
用权利的做法，有悖于立法目的。为
避免今后引起不必要的纷争，浪费司
法资源，夫妻双方在签订离婚协议时
应谨慎考量，不可为了达到尽快离婚
或争夺子女抚养权的目的，而作出超
出自己实际承担能力范围的承诺。
本报通讯员胡丹 本报记者王玮丽

应满足“必要”和“合理”

找到小女孩。 通讯员袁竞


